會議紀錄CSCD 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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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歡迎各與會者，特別是下列人士，出席/列席本委員會二零零零年度第五次會議：
(i)
沙田區議會主席韋國洪先生；
(ii)
接替丘玉珍女士列席本委員會的教育署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沙田)5盧鍾綺女士；
(iii)
接替柯佩華女士列席本委員會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體育主任(沙田)傅昌源先生；
(iv)
暫代張金寶先生列席本委員會的警務處沙田警民關係副主任周兆文先生；
(v)
標誌測量(1980)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鄧祖治先生；
(vi)
標誌測量(1980)香港有限公司文書陳嘉佩小姐。
2.
主席表示，譚玉娥女士因事未能出席是次會議，而凌劉月芬女士及李漢城先生亦分別因病及交通事故未能出席。他們已提出書面請假。委員會通過他們的缺席。
I.
通過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九日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CSCD 4/2000已於較早前寄出)

3.
上述會議紀錄毋須修訂，獲委員會通過。
II.
提交予委員會的文書
(a)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二零零零年八月及九月份在沙田區內舉辦的康樂體育活動

(文書CSCD 46/2000)

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體育主任(沙田)傅昌源先生回應莫偉雄先生的詢問說，該署會因應地區的需求，以及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考慮增加各類康體活動訓練班，並會留意顯徑居民對羽毛球訓練班需求的情況。他回應陳克勤先生的詢問時說，若個別團體有興趣在該署轄下的場地舉辦太極班，可向沙田區康樂事務辦事處申請。
(陳國添先生、程張迎先生及李子榮先生於此時到達。)

5.
黃國雄先生表示收到居民反映，指太極訓練班經常轉換導師，而且往往被調離沙田以外地區，使導師及學員均難以適應，他希望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作出檢討，並建議該署在調配導師時，盡量作出同區調配。
(梁國顯先生及鄭則文先生於此時到達。)

6.
盧偉國博士詢問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有否計劃在沙田區設立高爾夫球訓練場地，若無的話，又會否考慮與私人團體合作，提供有關場地供市民練習。
(劉帶生先生、羅光強先生、楊祥利先生及袁貴才先生於此時到達。)

7.
傅昌源先生回應說，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要根據導師所選擇的區域、時間，以及居住地區，然後進行隨機抽樣，以安排調配導師。有關制度是公平及公開的。雖然太極班的上課時間較其他訓練班長，但亦不會中途轉換導師，以免影響學員的進度。至於提供室內高爾夫球訓練場地方面，隨著市區新康樂中心的落成，該署會考慮日後開辦更多的訓練班，方便居住在九龍及港島區的市民。至於與私人團體合作，提供場地供市民練習高爾夫球的建議，傅先生表示要詳細研究其可行性。
8.
主席表示，他亦曾收到有關一些導師長期不獲安排教授訓練班，以及導師經常被調離沙田以外地區任教的投訴，他希望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檢討有關情況。
(何秀武先生於此時到達。)

(b)
沙田文藝協會工作進度報告

(文書CSCD 47/2000)

9.
委員知悉上述文書的內容。
(c)
沙田體育會工作進度報告

(文書CSCD 48/2000)

10.
委員知悉上述文書的內容。
(張瑞鋒先生於此時到達。)

(黃戊娣女士於此時到達。)

11.
劉根雄先生在回應莫偉雄先生的詢問時說，鑑於馬鐵工程稍後展開，大圍綜合運動場隨後亦需關閉，沙田體育會現正向有關政府部門申請其他綜合運動場地，結果尚待通知。
III
二零零零/二零零一年度新成立的互助委員會/業主立案法團及分區委員會的撥款申請       


(文書CSCD 49/2000)

12.
主席請委員參閱上述文書。
13.
黃戊娣女士申報她是耀安業主立案法團的顧問。主席表示，文書所載的活動撥款申請主要由業主立案法團、互助委員會及分區委員會提出，雖然席上委員多會出任有關團體的名譽職銜，又或是擔任分區委員等，但他相信擔任有關職位的委員並無涉及利益上的衝突，故他們仍可就有關事項進行表決。
14.
黃戊娣女士指出，審核撥款申請工作小組對代表整個屋苑的業主立案法團的旅遊巴的資助，與對只代表一座樓宇的互助委員會的相差不遠，有關的做法實應檢討。此外，在第一輪的地區團體撥款申請中，工作小組有資助義工費的支出，但是次則沒有。她希望有關的做法應一致。
15.
委員會通過下列由審核撥款申請工作小組(社區組織)就二零零零/二零零一年度新成立的互助委員會及業主立案法團，以及分區委員會的撥款申請而推薦的撥款建議，詳列如下：
	申請團體
	活動名稱
	批准款額

	耀安業主立案法團
	港島一日遊
	6,200

	
	
	

	頌平樓互助委員會
	頌平樓聖誕聯歡茶
	550

	
	
	

	東一分區委員會
	馬鞍山農耕樂
	24,600

	
	
	

	東一分區委員會
	沙田東一分區滅罪校際足球比賽
	5,400


	
	
	

	東三分區委員會
	沙田東三分區日營樂
	30,000

	
	
	

	西一分區委員會
	西一與你同樂綜合晚會(盆菜宴)
	30,000

	
	
	

	西二分區委員會
	推廣「沙田西二分區委員會」活動
	30,000

	
	
	

	西三分區委員會
	新界一日遊
	21,300


16.
主席表示，由於「馬鞍山農耕樂」活動的舉辦日期超越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故須由區議會通過活動的舉辦日期。
IV.
沙田文藝協會修訂撥款申請
(文書CSCD 50/2000)

17.
委員會通過沙田文藝協會就「芭蕾舞班週年演出」活動而提交的修訂撥款申請，批准款額為45,333元。
V.
婦女參與社區事務工作小組撥款申請

(文書CSCD 51/2000)

18.
委員會通過婦女參與社區事務工作小組就「婦女齊參與、服務為社群」活動而提交的撥款申請，批准款額為32,830元。
(黃澤標先生於此時到達。)

VI.
沙田名勝觀光團
(文書CSCD 52/2000)

19.
旅遊業發展工作小組召集人李錦明先生指出，文書所載的地圖的名稱應更正為「沙田名勝觀光圖」，而英文名為Map for Scenic Spots in Sha Tin，至於工作小組的英文名則更正為Working Group on Development of Tourism, Sha Tin District Council。由於民政事務總署沒有與工作小組合辦製作該觀光圖，所以印在觀光圖封面上的總署名稱及徽號亦會被刪除。
20.
標誌測量(1980)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鄧祖治先生介紹上述名勝觀光圖的設計。
21.
盧偉國博士指出，觀光圖上的景點的位置並不清晰，獅子亭的位置較實際的低。此外，其中一幅圖片並無標記，故此難以辨別，希望工作小組作出改善。
22.
莫偉雄先生表示，烏溪沙是一釣魚勝地，且有租船服務，觀光圖上應予以標明。另外，他建議在觀光圖上附加文字，介紹各名勝的特點。
23.
黃澤標先生則請工作小組留意觀光圖上的錯字。
24.
鄧祖治先生解釋說，由於篇幅所限，附加文字介紹名勝點的做法並不可行。另外，該公司擬備了一份印刷清晰的名勝圖，稍後會於會上供委員傳閱。該圖的中文及英文名稱亦已更正，而沒有標記的沙田大會堂圖片亦已加上標記。最後，鄧先生表示該公司會留意觀光圖上的錯字。
25.
主席建議在圖片旁加上箭咀，指示各景點的位置，務求更為清晰，並請工作小組跟進觀光圖內的電話號碼，機構名稱及錯字等。
26.
黃國雄先生認為上述的觀光圖粗製濫造，顏色亦欠佳、「沙田大會堂」的圖片質素差劣及難以辨認，而「獅子亭」圖片的位置與實際地理位置亦有差距，若此圖是定稿，實難以接受。他希望工作小組作出改善，並再將該觀光圖呈交委員會省覽。
27.
鄭楚光先生認為觀光圖上的字體不清晰，需要作出改善。
28.
程張迎先生批評觀光圖上的景點圖片既不能展示沙田區繁華的一面，亦未能突顯其特色。此外，觀光圖前後版面幾乎完全重覆，工作小組沒有充份利用版面空間，而圖片位置亦不準確，並且沒有如何到達景點的清晰指示，實難達到觀光圖的目的，故希望小組作出改善。
29.
周嘉強先生批評觀光圖正面的地圖所選用的顏色及其質素。另外，他建議地圖上代表山嶺的位置應加上等高線及小路路徑，碼頭旁應加上虛線，指示前往東坪州及塔門等的方向。他又批評有關的資料搜集過時，例如該圖並無介紹圓洲角公園、烏溪沙渡假營及突破營等。他更指出決不能遺漏介紹沙田十景。
30.
鄧祖治先生回應說，鑑於工作小組沒有要求在觀光圖上加上烏溪沙渡假營、突破營及圓洲角公園，因此該圖並無包括有關景點，至於在碼頭旁加上前往坪州等方向的虛線的建議，在技術上問題不大。在顏色方面，該公司主要根據政府出版的街道圖決定觀光圖的道路及高地等的顏色。至於觀光圖的顏色質素方面，由於文書所夾附的觀光圖是影印本，故顏色有所偏離，但印刷本將不會出現上述情況。此外，鄧先生不贊成在代表山嶺的地方上加上等高線，以免使用者眼花瞭亂。他又認為由於觀光圖前後版面的比例及覆蓋範圍不同，因此兩面不是完全重覆。
31.
李子榮先生提出以下建議：(一)景點圖片可考慮採用卡通形式表達；(二)宜加上重要巴士路線，字體亦宜加大；(三)將景點圖片移至觀光圖的最上端；(四)加強色彩對比；以及(五)觀光圖前版可考慮以風景為主，以顯示沙田鄉郊特點，而後版則介紹沙田特色建築物，以顯示沙田的城市特色。
32.
廖韻兒女士提醒工作小組留意觀光圖封面的圖片的接合位。曹宏威博士指出，由於觀光圖版面空間有限，故不一定要全部採納各委員前述的建議，但認為該圖需包括沙田十景。他又批評相片沒有美感，希望能作出改善，使其配合得宜。
(莫偉雄先生於此時離席。)

33.
鄧祖治先生贊成將景點相片移至觀光圖最上端。至於封面樓宇出現傾斜現象，相信與相片的接合位有關，他答應作出跟進。他又表示由於版面篇幅有限，故不適宜加上巴士路線，而由於觀光圖的印刷本的字體會較清晰，因此他認為不需將字體放大。
34.
程張迎先生認為觀光圖必須包括沙田十景。他又建議將景點相片移至最上端，並附加對有關景點的簡介資料。崔康常博士亦持相同意見，並建議工作小組考慮採用座標方格，以方便使用者尋找景點。
35.
陳棣釗先生批評觀光圖內，一些地方的中英文名稱並不相符，而封面左面的風景亦不清晰。盧偉國博士提議在面積比例較大的一面介紹沙田十景，比例較小的介紹沙田的城市特色。
36.
蔡亞仲先生認為相片的取景必須能突出有關景點的特色，如曾大屋的取景應突顯其城牆的特色。
(劉根雄先生於此時離席。)

37.
楊祥利先生並不贊同鄧祖治先生有關刪除沙田大會堂的圖片的建議。他認為大會堂是沙田區的文化藝術中心，故不應被刪除。至於該圖難以辨認，相信與取景角度有關。
38.
盧偉國博士亦認為不應刪除沙田大會堂的圖片，並建議工作小組考慮於大會堂的音樂廳取景。此外，由於馬鐵尚有多年才完成，他提議刪除「擬建之鐵路」的標記。
39.
周嘉強先生強烈希望工作小組考慮於觀光圖上加上圓洲角公園、烏溪沙渡假營及突破營。
(何厚祥先生及張瑞鋒先生於此時離席。)

40.
李錦明先生表示會積極考慮及採納各委員的意見，但由於觀光圖的篇幅有限，故未必能全部採納，例如有委員提議加入巴士路線，但由於有關的數目不少，故實難以落實。他希望各委員能撥冗出席工作小組會議，商討如何作出改善。
(陳念慈女士於此時離席。)

41.
沙田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西)王哲吾先生表示觀光圖的資料越多當然越好，但礙於篇幅所限，故須作出篩選。他建議觀光圖其中一面介紹景點或作為地圖，而另一面則附加相片及說明。他又認為該圖需要同時突顯沙田區既有不少旅遊點，又是一個現代化的城市的特色。
42.
主席說，根據委員前述的意見，工作小組須確保觀光圖內所有地方的中文及英文名稱相符、電話號碼正確，另外宜將景點圖片移至觀光圖的最上端以及需介紹沙田十景。至於需否加上其他景點則由工作小組自行決定。工作小組亦宜考慮對各景點作出簡介。他呼籲各委員參與工作小組的會議，提供多些意見供小組成員參考。
43.
最後，委員會議決旅遊業發展工作小組需於下次會議(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六日)上提交經修改的觀光圖，供委員考慮。
(梁永雄先生於此時離席。)

VII.
工作小組報告
(一)
公民意識推廣及青少年事務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文書CSCD 53/2000附錄I)

44.
公民意識推廣及青少年事務工作小組召集人陳克勤先生表示小組會多舉辦兩項活動，分別為「綠色寬頻」及「結伴互聯網上情」網頁推介大賽。
45.
委員知悉上述會議紀錄的內容。
(二)
婦女參與社區事務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文書CSCD 53/2000附錄II)

46.
委員知悉上述會議紀錄的內容。
(三)
旅遊業發展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文書CSCD 53/2000附錄III)

47.
旅遊業發展工作小組召集人李錦明先生報告說，工作小組決定取消舉辦美食推廣日。此外，小組擬於十二月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文化推廣日。
48.
委員知悉上述會議紀錄的內容。
(四)
「國際復康日」沙田區活動籌備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文書CSCD 53/2000附錄IV)

49.
委員知悉上述會議紀錄的內容。
(五)
支持香港申辦二零零六年亞運會工作小組會議紀錄及成員名單

(文書CSCD 53/2000附錄V)

50.
主席感謝工作小組的努力工作及各委員對支持香港申辦二零零六年亞運會的鼎力支持。
51.
委員知悉上述會議紀錄的內容，並通過工作小組成員名單。
VIII.委員會會議日期
(文書CSCD 54/2000)

52.
委員會通過下列會議日期：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四)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四)


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星期四)


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星期四)


二零零一年九月三日(星期一)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所有會議均定於下午二時三十分在沙田區議會會議室舉行。
IX.
下次會議日期及時間
53.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將於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四)下午二時三十分召開。
54.
會議於下午四時十五分結束。

沙田區議會秘書處

STDC 13/10/25

二零零零年十月三日
R/CSCD2/5-20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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